
附件1
征求意见反馈单
	文  稿
标  题
	《温州市企业人员信息技术专业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	接  收
单  位
	
	反馈时间
	

	反 馈
意 见
	















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	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请于2026年6月24日（星期五）11：00前将修改意见反馈至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，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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